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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：节约性用地是房地产市场发展根本(易宪容；4月10日)

文章作者：

    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司副司长李海洋日前表示，将出台对“别墅”的准确界定，并对高档住宅和别墅用地进行不同程度的限制，而独门

独户的别墅，那肯定是要严禁的。同时，李海洋认为，高档项目太多，房子面积太大、总价太高，也是造成目前老百姓买不起房的重要原

因。 

    有人认为，将土地用于别墅还是普通商品房，这应该是一个市场的选择过程。这个说法没有错，然而在要素供应这个层面，面对中国

房地产市场的种种矛盾，政府的确有责任严格限制高档住宅的土地供应量，加大中低价位、中小户型的土地供应量。 

    土地是人类社会最为稀缺的资源之一。俗话说，土地是万物之母，土地为万业之基。但是当土地成了房地产市场最基本的生产要素

时，它似乎又成了社会矛盾和权益纠纷的焦点。这其中的原因何在？ 

    不可否认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现在的土地制度安排，就在于中国城乡分割的二元土地制度结构。在这种土地制度下，当农

村土地转化为城市建设用地时，政府垄断着土地的一级市场，并以此介入到了整个国民经济成长的全过程。 

    政府对土地征用的低进高出成了各地城市高速发展、各地工业迅速崛起的根本动力；土地出让收入成了地方政府巨额财政与公共投资

重要的来源；而土地抵押则成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房地产投资的主要融资工具；同时，土地交易非市场化也成了少数人一夜暴富、权贵寻

租的重要根源。而且，因为近几年来土地的粗放性经营，加上对土地的使用没有进行严格的限制，土地经营的短期化与暴利化也成了一种时

尚，导致国内土地使用的效率相当低下。 

    面对着目前国内土地使用效率低下，无论是各地土地交易市场的好与坏，或各种土地问题矛盾的聚集点，化解之路就在于打破政府对

土地交易市场的垄断、促进土地交易的市场化，让这种重要的生产要素真正地进入市场。可以说，2005年政府所提倡的土地“招拍挂”，尽

管点明了该问题的实质，但与现实的要求还是相差很远。当然，一个非市场化的市场向真正的市场转轨，一个由协议转让的市场向由供求关

系决定交易的市场转轨，并非可由一种市场制度推出就能够一蹴而就的。它不仅需要市场行为者来遵守、落实及实施，更需要政府对市场的

严格规范与管理。 

    也就是说，一方面政府要为国内土地市场秩序的建立创造条件。比如说，在一定市场制度规则下创造一些具体、新颖的交易模式、交

易场所、交易方式；另一方面又对土地市场的交易给予严格的强制性规定。比如说，以土地的节约性与集约性来引导国内房地产市场产品结

构调整，而不是如现在那样，对土地使用采取非强制性，即开发商一旦获得土地，土地的用途完全由开发商根据其产值最大化来确定。 

    目前国内为什么会盛行这种严重浪费土地的房地产开发模式，这与国内土地管理政策存在的缺陷有很大关系。目前在不少城市，一方

面房地产开发商天天都在说缺地，说是由于土地稀缺而导致房价高企，但是另一方面又大量地建造别墅，拼命浪费土地，导致城市周边不少

地区都为别墅占据。房地产整顿已经两年了，但改善房地产开发模式的成效依旧不容乐观，岂不值得深思？因此，国土资源部对别墅的界

定，应该是及时也是十分必要的。 

    对别墅用地的严格禁止，一是可以节约用地，提高国内土地的使用效率；二是通过集约性土地经营来调整房地产的产品结构，增加中

低价位住房的供应，有利降低房价，以满足绝大多数民众的住房需求，缓解目前高房价引起的社会矛盾。 

    可以说，土地经营的节约性与集约性应该是国内房地产发展的基本宗旨。但是这种宗旨一定得落实在具体的政策上，并采取严格的强

制性限制的规定。比如，对别墅用地采取严格禁止的政策，在中国人均土地资源稀缺、中低价住房供求矛盾突出的现实情况下，任何时候都

不可放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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